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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辖市、区交通运输局： 

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市复工企业包车运输服务

保障工作，根据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全力做好农民工返岗运输服务

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交运明电〔2020〕56号）通知精神以及省、

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复工企业实行包车服务要求 

1．企业范围：经所在地辖市、区政府或常州经开区管委会

核准的复工企业。 



2．人员范围：名单已上传至“常州人社”网上服务大厅“返常

职工备案通知”模块（http://www.czrsj.cn）的人员。 

二、承运企业运输保障要求 

1．我市经核准复工的有资质的道路旅客运输企业方可实施

包车运输工作。用工企业可选择使用“巴士管家”APP的“复工企

业返常人员运输需求服务平台”，提出包车运输需求。 

2．车辆要求：车辆实施“日消毒”和每趟次通风，及时更换

座套。省、市际客运包车按照核定载客人数的50%控制客座率，

保留最后两排为留观区域；保障员工市内通勤的包车，原则上按

照核定载客人数的50%控制客座率。 

3．驾驶员要求：体温检测正常，佩戴口罩，做好自身防护。 

4．运输要求： 

（1）省、市际客运包车由客运企业向所在地交通运输部门

备案。 

（2）省、市际客运包车随车携带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

疫情防控期间农民工返岗包车通行证》和完整的省际包车线路

牌。 

（3）执行单程运行里程超过400公里（高速公路直达客运超

过600公里）的客运车辆，配备2名及以上驾驶员，严格落实客车

凌晨2时至5时停车休息或接驳运输制度。 

（4）用工企业随车指派管理人员负责做好乘客身份核对、



 

测温等防控工作。 

（5）乘客须体温检测正常、佩戴口罩方可统一乘车出行。 

5．省、市际客运包车到达要求： 

    （1）所有入常返常包车到我市检测卡口时必须配合卡口人

员做好乘客查验工作。 

（2）体温无异常的，原车送至企业接收。 

（3）体温异常者，按防疫管控工作流程，由企业送至医院

或医疗观察点。 

三、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职责 

客运企业要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做好对车辆的检

测维护和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，强化安全生产隐患的排

查治理。严格落实动态监控制度，加强实时监控，及时发现和纠

正驾驶员超速、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，确保运营安全。对于屏蔽

车辆卫星定位信号、故意损坏监控设备行为以及超员超速和疲劳

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的车辆，一旦发现严肃处理。 

 

常州市交通运输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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